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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登封市
东华镇任村一组，
一无名养猪场，紧
邻居民区，占用耕
地，污水横流，气味
难闻。

郑州大学北校
区南侧红专路路段
重型车辆行驶的噪
音问题。红专路紧
邻郑州大学宿舍楼
南侧，每天深夜里
都会有渣土车、水
泥罐车等重型车辆
在这条路上呼啸而
过，发出震耳欲聋
的噪音，而且彻夜
不停。

嵩山南路南云
路泰宏建业国际城
20 号院，该区域好
几个院挨着高铁，每
天噪音很大，对正常
生活造成了很大的
影响，希望有关部门
可以解决一下。

1.郑州市荥阳
市豫龙镇郑上路与
绕 城 高 速 口 东 北
角，元正康郡小区
与 绕 城 高 速 路 紧
邻，绕城高速大车
经过时，楼体有明
显震动，车辆噪音
扰民，居民希望装
设隔音板等设施；

2.元正康郡小
区 5 号高层楼楼后
北侧，大面积黄土
裸露，原先为开发商
倒土所用，后余土清
走未使用防尘网覆
盖，大风天气尘土飞
扬，空气污浊；

3.元正康郡小
区高层共5栋楼，开
发商未申请正式热
力管网供热，为节
省资金，自行安装
热力供暖设施，冬
季供暖时楼顶设置
加压泵，噪音、振动
明显，致使楼上居
民无法正常生活。

郑州市新郑市
郭店镇大范庄村东
南 边 300 米 左 右 ，
大 范 庄 村 二 队 队
长 ：范 国 周 、范 振
国，将挖地基的渣
土运送至此（占地
10亩左右），黄土裸
露，扬尘大。

郑州市新郑市
郭店镇大范庄村，
村委会的组长范国
周伙同范正国，以
复耕的名义在耕地
上垫渣土。

郑州市荥阳市
广武镇大师姑村一
组村南头，有多个
无证无名的废品收
购站，废油污染土
地，异味难闻。

行政区域

登封市

金水区

二七区

荥阳市

新郑市

新郑市

荥阳市

污染类型

水、大气

噪音

噪音

噪音

大气、土壤

土壤

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

2020年 4月 14日，登封市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交办的问题展开
调查。

经国土部门对举报人反映的养猪场土地性质进行认定，该地块为
基本农田，属邓小卫自家承包责任田，没有任何土地批复手续。依据
登封市土地利用规划（2010—2020）地类全部为基本农田，属违法占
地行为，且离居民区较近，不符合养殖场建设行业技术规范。现场检
查时有明显异味，该猪场修建一座容积为 36立方米（长 3米，宽 4米，
高 3米）的污水沉淀池，每日污水排放量约 1吨（即 1立方米），通过沉
淀池对污水进行收集处理，未发现污水横流现象。其他问题属实，污
水横流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14日晚 10时至次日凌晨 1时，金水区组织工作人员
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1.确有青少年公园项目渣土车（豫A5178M、豫A6936D等）和红
专路人才公寓项目少量水泥罐车经过该路段，产生噪音。

2.当晚所查渣土车均办理有建筑垃圾处置证且根据《郑州市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全市渣土车运输时间的通
知（试行）》文件规定时间和《郑州市建筑垃圾运输双向登记卡》规定路
线（姚桥、龙湖中环路、北三环、中州大道、东风路、经三路、东明路、红
旗路、东三街、红专路、天明路、群办路、丰庆路、三全路、杨金路、鸿宝
路、东三环、鸿苑路、黄金线、防汛路）行驶。水泥罐车均提供了经过郑
州市主管部门审批的水泥罐车相关手续，手续在有效期内。车辆行驶
在该路段属合法行为。

二七区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调查，泰宏建业国际城
20号位于高铁南侧，高铁南侧有 19号和 20号两个院，两个院距离高
铁约 200米，高铁与两个院中间是双铁路和 50米宽绿化带；高铁北侧
是泰宏建业国际城11号、16号和 18号 3个院，高铁与3个院中间是杏
贾路和 50米宽的绿化带。16号院临近高速铁路轨道南侧，安装了部
分隔音板，其他均无隔音装置，列车经过时能听到明显声音。

郑西高铁车次较多，对沿线小区居民日常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
响，引发的投诉也比较多。

问题1：郑州市荥阳市豫龙镇郑上路与绕城高速口东北角，元正康
郡小区与绕城高速路紧邻，绕城高速大车经过时，楼体有明显震动，车
辆噪音扰民，居民希望装设隔音板等设施。

接到举报后，荥阳市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核查，元正康郡小区项
目西侧与郑州绕城高速公路的最近距离约为100米，该段高速公路两
侧无隔音装置，车辆经过时，噪音比较大，但现场人员没有感觉到楼体
震动。元正康郡项目在工程设计时，考虑到高速公路车辆行驶时噪声
影响，所有住宅窗户均采用了中空双层玻璃进行降噪。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2：元正康郡小区 5号高层楼楼后北侧，大面积黄土裸露，原

先为开发商倒土所用，后余土清走未使用防尘网覆盖，大风天气尘土
飞扬，空气污浊。

经现场核实和走访群众，元正康郡小区 5号楼楼后一路之隔，确
实有大面积黄土裸露未覆盖；该土地以前为开发商临时囤土所用，现
仍属于赵家庄村六组群众耕地。

该问题情况属实。
问题3：元正康郡小区高层共5栋楼，开发商未申请正式热力管网

供热，为节省资金，自行安装热力供暖设施，冬季供暖时楼顶设置加压
泵，噪音、振动明显，致使楼上居民无法正常生活。

经现场调查核实，元正康郡小区北侧 5栋楼，因小区地理位置处
于城市规划区之外，城市配套市政供热管网无法接入，为解决冬季供
暖问题，由河南虹腾热力能源有限公司以新能源供暖的形式提供供暖
服务。该公司采用的空气能机组设备，经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
限公司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相关指标符合技术要求。

该问题情况属实。

2021 年 4月 14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查，该问题反映的位置位于新郑市郭店镇大范庄村东南边300米左
右，面积约10亩，2018年 9月，修建省道 317项目时，经新郑市郭店镇
大范庄村二组村民集体商议，将该地块租赁给项目部使用，租赁期限
为五年。后因省道317项目搁置，项目部未入驻，2019年 9月后，在支
付一年租金后项目部没有继续支付租金，场地荒置三年。

关于“大范庄村二队队长：范国周、范振国，将挖地基的渣土运送至
此（占地10亩左右）”问题。2018年 10月，由于项目部在该租赁地块填
土，村民反映土内有石头、水泥块等导致无法耕种，2021年 2月 20日，
新郑市郭店镇大范庄村二组村民，要求村委将此地整理，重新耕种，经
村民二组讨论后一致决定对荒置地块回填黄土进行复耕，由大范庄村
二队队长范国周、范振国牵头联系黄土进行复耕，回填黄土103车。

关于“黄土裸露，扬尘大”问题。由于目前还不到适合的耕种时
候，新郑市大范庄第二村民组在黄土回填后就搁置不管，准备条件允
许时再耕种。

2021 年 4月 14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查，该问题反映的位置位于新郑市郭店镇大范庄村东南边300米左
右，面积约10亩，2018年 9月，修建省道 317项目时，经新郑市郭店镇
大范庄村二组村民集体商议，将该地块租赁给项目部使用，租赁期限
为五年。后因省道317项目搁置，项目部未入驻，2019年 9月后，在支
付一年租金后项目部没有继续支付租金，场地荒置三年。

关于“郑州市新郑市郭店镇大范庄村，村委会的组长范国周伙同
范正国，以复耕的名义在耕地上垫渣土”问题。2018年 10月，由于项
目部在该租赁地块填土，村民反映土内有石头、水泥块等导致无法耕
种，2021年 2月 20日，新郑市郭店镇大范庄村二组村民，要求村委将
此地整理，重新耕种，经村民二组讨论后一致决定对荒置地块回填黄
土进行复耕，由大范庄村二队队长范国周、范振国牵头联系黄土进行
复耕，回填黄土103车。

2021年 4月 15日，荥阳市组织相关单位针对“多个无证无名的废
品收购站”问题现场调查核实。

经核实，该处共有4个废品收购点。
1.杨号令废品收购点占地面积约 300平方米，于 2021年 3月搬至

此地经营，主要收购废旧纸箱、废旧暖气片以及其他杂项废品。现场
环境凌乱，所收废品均表面干燥，并不涉及废旧油桶之类的废品，现场
未见有油污污染现象，也未闻到异味。该收购点不能提供任何手续，
属于无手续经营点。

2.贾小粉收购点占地面积约 600平方米，于 2020年 12月搬至此
处进行经营活动，主要收购废旧包装箱木材和废玻璃，不涉及废油桶
之类废品。现场地面干燥且尘土较大，未发现有油污污染的痕迹现
象，也未闻到异味。该收购点不能提供任何手续，属于无手续经营点。

3.郭从新废品收购点原为废弃多年的养猪场，占地面积约 300平
方米，于 2021年 3月在此进行经营活动，主要收购废旧钢管、角铁、铁
皮及其他杂项废铁，不涉及废油桶之类的废品。所收废铁在院子南侧
及废弃猪圈内存放，现场地面干燥，未发现有涉及油污污染的痕迹，也
未闻到异味。该收购点不能提供任何手续，属于无手续经营点。

4.郑州棒棒废品回收有限公司占地约3亩，法人为王国良，该单位
于 2020年 3月在此地进行经营，经营范围为再生资源回收、加工，主
要对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该公司于2020年 3月 20日办理营业
执照，2020年 10月 30日办理有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登记表。现场地
面干燥有浮土，现场存放废品主要有废钢管、废钢筋、废工字钢、废铁
皮。场地内有废铁打包机一台、钢筋截断机 2台。现场废铁堆放处地
面均较为干燥，未发现有油污污染土地痕迹及异味难闻现象。

属实部分为“郑州市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村一组村南头，有多个
无证无名的废品收购站”。

不属实部分为“废油污染土地，异味难闻”，4家收购点，所收废品
均表面干燥，执法人员未发现有涉及油污污染的痕迹，不涉及废油桶
之类的废品，现场也未闻到异味，没有其他刺鼻难闻的气体情况。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
条例》等法律法规，登封市责令当事人邓小卫限期拆除、复
耕。登封市东华镇人民政府已于2021年 4月 15日对该养
殖场下达《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责令其4月18日之
前完成存栏清除，4月22日之前完成违建拆除并复耕，逾期
未拆除到位的，登封市东华镇政府将依法依规予以强制拆
除。东华镇政府安排专人紧盯整改拆除工作，确保该养猪
场按期完成清除存栏、违建拆除和土地复耕工作。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政府组织相关单位第一时间制定
整改措施，彻底进行整改。

1.积极协调交警部门更改郑州市青少年公园项目渣
土车清运路线，重新办理《郑州市建筑垃圾运输双向登记
卡》，要求渣土车按照新批准的路线（姚桥、龙湖中环路、北
三环、中州大道、东三街、天明路、群办路、丰庆路、三全路、
杨金路、鸿宝路、东三环、鸿苑路、黄金线、防汛路）行驶，不
再沿红专路段行驶。

2.要求红专路人才公寓项目负责人在施工过程中避
免夜间休息时段运送物料，水泥罐车在经过此路段时放低
行车速度降低噪声。同时，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在休息时段
对车辆的监督。

3.加派警力和执法人员，加强该路段的巡查，严查违
反行驶规定的运输车辆。

4.金水区相关单位于 4月 15日上午 10时，召集相关
项目和渣土车清运公司负责人进行教育培训，要求做到安
全行使、文明行驶、规范行使，避免扰民。

截至4月 18日，已完成整改。
2021年 4月 16日，二七区人民政府函请中国铁路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制定相关降噪措施，解决高铁噪音扰民
问题。2021年 4月 18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环保办复函，说明该铁路专线项目通过环保验收，噪声污
染防治措施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铁路规划、建设、
验收手续完备，运营依法合规，达到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发
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
环评〔2017〕4号）要求。下一步，二七区将在高铁绿化带
补栽吸音效果好的乔木类树木，增加绿植密度，降低噪音，
并征求周边居民意见，做好相关解释工作。

问题1处理情况：针对群众反映希望加装隔音板的诉
求，因郑州西南绕城高速公路管理权限在省级，荥阳市政
府已责成交通运输部门将有关情况报告郑州市交通运输
部门，建议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向上反映有关情况，协调相
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加装隔音板，减少噪音扰民。

问题2处理情况：截至4月 17日，该块耕地，赵家庄村
六组群众已经完成土地平整并播种作物，已整改到位。

问题 3处理情况：接到群众举报后，供热单位河南虹
腾热力能源有限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通知设备方河南
高格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立即进行整改，通过多增加隔
音棉、防震垫、减震器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噪声分贝，后
期还会围绕所有设备增加钢结构的隔音护板，减少噪音污
染。

针对该地存在的问题，新郑市大范庄村村委已于
2021年 3月中旬将该租赁地块变为耕地，待到气象条件
有利，村民将播种农作物。

针对该地存在的问题，新郑市大范庄村村委已于
2021年 3月中旬将该租赁地块变为耕地，待到气象条件
有利，村民将播种农作物。

荥阳市相关部门要求郑州棒棒废品回收有限公司严
格加强企业管理，规范作业时间，进一步对现场环境卫生
进行整改，定期洒水降尘。

同时，对杨号令、贾小粉、郭从新三家收购点无手续、非
法经营的情况，按照相关市场管理规定，依法对其进行清理
取缔。目前，违建临时房已拆除，所收废品已清理完毕。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登 封 市 东 华
镇 纪 委 对 东 华 镇
任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陈志杰诫勉谈话。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